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聖經世界信仰之旅

聖地【與主同行】－以色列、埃及（西乃山）、紅海十一日
編目：0215ISR11LY
第 一 天 02/15（一）台北－香港－特拉維夫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客機飛經香港，再轉機飛往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維夫。抵達後隨即接往旅館。
Ｘ早Ｘ午Ｘ晚
第 二 天 02/16（二）幔利－希伯崙－希律堡－伯利恆
早上前往希伯崙，首先造訪幔利。在此天使向亞伯拉罕顯現並傳遞上帝對撒拉生子的應許（創十八：1～19）。大希律在此建築大廣場作為猶太人獻祭的使用。接著前往亞伯拉罕紀念堂。紀念堂建築於麥比拉洞上（創廿三：19）。亞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亞等族長皆葬於此。接著前往猶大曠野，參觀外觀如圓錐形火山口的希律王宮殿。它建築在圓錐頂的凹內部，極為華麗壯觀。希律王死後身葬於此，但其墳墓至今仍未被發現。續往伯利恆，參觀主誕教堂，經由『謙卑之門』進入教堂參觀，據信耶穌就在教堂下面石窟的馬槽誕生。位於主誕教堂旁的天主教堂地下室，初代教父耶柔米終其一生在此將希伯來文聖經翻譯成拉丁文，世稱為武加大譯本。接著再往天使向牧羊人傳報救主已誕生的曠野地。       Ｖ早Ｖ午Ｖ晚

第 三 天 02/17（三）橄欖山－主禱文教堂－棕樹大道－主泣教堂－客西馬尼園－錫安山－最後晚餐樓－雞鳴教堂－金門－司提反門－畢士大－主受苦路－聖墓教堂
早上登訪橄欖山。首先前往耶穌教導門徒祈禱並有百餘國語文的主禱文教堂；經由棕樹大道前往耶穌哀哭耶路撒冷城的主泣教堂。隨後前往客西馬尼園。續往錫安山『最後晚餐』所在地以及為紀念彼得三次不認耶穌所建的雞鳴教堂。午餐後前往金門，在此您可俯視汲崙溪谷並且進入先知撒迦利亞所預言主足降臨於橄欖山的情境（亞十四：4～8）。再經由司提反門進入舊城參訪畢士大。接著循耶穌受難路線到聖墓教堂，共十四站的苦路，於此我們亦可尋思耶穌當年承擔的苦難。                            Ｖ早Ｖ午Ｖ晚

第 四 天 02/18（四）聖殿山－聖殿西南牆－哭牆－大衛王古城遺址－華倫井道－基訓泉－希西家水道－西羅亞池－耶路撒冷歷史博物館－聖墓花園
早上攀行至聖殿山，又稱之為摩利亞山，係亞伯拉罕獻以撒之處（創廿二：1～2）。目前矗立著回教第三聖殿的金頂清真寺以及據傳穆罕默德騎白馬升天的銀頂回教寺。所羅門王亦在此建造聖殿。續訪極為壯麗的聖殿西南牆，藉著這處被挖掘的考古遺址，我們對聖殿的過去有更清楚的認識。接著前往舉世聞名的『哭牆』參觀。接著前往舊城外『大衛王古城』，當年大衛王征服耶路撒冷之後，將約櫃遷移至此，耶路撒冷稱為『聖城』即是在此時期（撒下五：6～10）。接著經由華倫井道（撒下五：8）前往基訓泉（王上一：32～40）、希西家水道（代下卅二：30）及西羅亞池（約九：1～7）。午餐後前往耶路撒冷博物館亦稱為『大衛塔』。在此處，我們可經由影片及各種介紹，回顧耶路撒冷城的歷史。最後前往另一處被稱為骷髏地，也被部份學者認為可能是埋葬耶穌之聖墓花園，我們將在此領受聖餐。                    Ｖ早Ｖ午Ｖ晚
第 五 天 02/19（五）伯示麥－以拉谷－瑪利沙－拉吉－別是巴－南地－米茲派拉蒙－
以拉他－紅海
早上前往伯示麥遺址（撒上四：１～六：18）。續往以拉谷，在此您可想像大衛如何以小石塊戰勝巨人歌利亞（撒上十七）。續往瑪利沙國家公園。瑪利沙是羅波安修築的眾城之一（歷下十一：5～11）。此城規模甚大，我們將參觀蓄水池、採石區、橄欖油製造工廠以及主前第二、三世紀的墓室。接著前往拉吉古城遺址（王下十八：13～25）。伯示麥、以拉谷、瑪利沙及拉吉地區在聖經地理上稱之為示非拉，舊約歷史中以色列人與非利士人之間無數的爭戰及發生在此一廣大區域，是了解舊約非常重要的參考。接著前往別是巴。別是巴分配給西緬支派（書十九：2）是著名的族長城之一，也是猶大王國的最南端之城。在士師時期，以色列領土南至於此，因此有（從但到別是巴）這句話來表示以色列之範圍（士二十：1）。我們將參觀別是巴古城。接著前往南地，在此我們將進入舊約時期摩西差人探窺迦南地的世界，遠眺並思想當年摩西遣人探勘迦南地的情景（民十三）。接著深入南地有大峽谷之稱的米茲派拉蒙。參觀畢車輛沿著大峽谷經由以拉他邊界進入埃及西乃半島有專屬海灘的紅海渡假旅館。                                 Ｖ早Ｖ午Ｖ晚
第 六 天 02/20（六）紅海－西乃曠野－聖凱撒琳修道院－西乃山
早上經由西乃曠野抵達西乃山下。我們將進入聖凱撒琳修道院觀看據信係耶和華在燃燒的荊棘中向摩西顯現的原址以及米甸的井（出二：16～22）。午後登爬聖經所記載摩西領受十誡之聖地－西乃山。

Ｖ早Ｖ午Ｖ晚
第 七 天 02/21（日）西乃山－以拉他－亞拉巴谷－隱基底－昆蘭－死海－耶利哥
早上經邊界返回以色列。沿著亞拉巴谷經由隱基底前往昆蘭。隱基底是猶大曠野的綠洲，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亦來到此地（撒上廿三：29；撒上廿四）。參觀發現聖經古抄本亦即稱『死海卷軸』的昆蘭。接著前往死海。在含鹽量高的死海游泳，人體不需借助任何物體就能飄浮在水面。死海的海水含有多種豐富的礦物質，經由提煉所製成的多種產品更是保養的聖品。而後往有『棕櫚之鄉』美稱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現在是巴勒斯坦自治區的─耶利哥。從古代耶利哥城遙望西邊，可看到根據教會傳統認信是耶穌曾被魔鬼帶到該處受試探的－試探山（太四：1）。夜宿耶利哥。                                 Ｖ早Ｖ午Ｖ晚

第 八 天 02/22（一）耶利哥－哈律泉－他泊山－基波立－拿撒勒
早上沿約旦河谷北上前往哈律泉。在此您可體驗基甸所率領的三百勇士如何飲水並戰勝米甸人（士七）。續往他泊山。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山上變貌，並有摩西與以利亞同時顯現（可九：2～7）；主前12世紀時，士師底波拉與巴拉在此山上召集軍隊打敗迦南大軍西西拉（士四：12～16）。我們將登山參觀變貌紀念教堂。接著進入耶斯列平原前往耶穌的祖母（安妮）及母親馬利亞的出生地－基波立。在羅馬統治時期，基波立曾是猶太拉比非常活躍的地方之一。目前已劃為國家公園，除了考古所挖掘出的古羅馬街道、劇場，第二聖殿時期的住屋及十字軍城堡外，最著名的就屬建於主後第三世紀時期的豪宅內，有『加利利蒙娜麗莎』美稱的馬賽克地板。續往耶穌童年居住的地方亦有山城之稱的─拿撒勒。抵達後參觀天使告訴馬利亞懷孕的報喜堂，教堂內有風格迥異的各國馬利亞與聖子的畫像。報喜堂鄰側據信是耶穌的父親－約瑟之家，現在已改建為紀念教堂。                                                         Ｖ早Ｖ午Ｖ晚
第 九 天 02/23（二）但－該撒利亞腓立比－八福山－他伯迦－迦百農－加利利湖遊船

早上前往士師時期以色列領土的最北端－但。但河是以色列的水源之一。在此我們將參觀第一聖殿時期的以色列城門以及耶羅波安在主前９３０年左右建造的聖殿遺址（王上十二：25～33）。續往黑門山麓約旦河源頭－該撒利亞腓立比參觀。在此彼得宣告耶穌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太十六：13～20）。再往為紀念耶穌傳講『登山寶訓』所興建的八福山教堂。續往他伯迦，參觀五餅二魚紀念教堂及彼得受召紀念教堂（約廿一）。接著前往耶穌傳道的基地—迦百農，參觀傳統上認定為門徒彼得的家及猶太會堂。最後乘坐模仿耶穌時代所建的船遊賞加利利湖。                                           Ｖ早Ｖ午Ｖ晚
第 十 天02/24（三）拿撒勒－米吉多－迦密山－該撒利亞－約帕－特拉維夫－香港

早上前往參觀由古代拿撒勒村落改建而成的文化村。在此您可經由古代的榨酒池、猶太會堂、住家格局、守望塔及禾場等更進一步瞭解耶穌時期的巴勒斯坦風土與耶穌經常以比喻傳講天國信息的文化背景。接著經由耶斯列平原前往史上著名的古戰場─米吉多，聖經上記載末世大決戰將於此地展開（啟十六：16）。隨後前往迦密山，在此先知以利亞滅絕巴力。接著前往該撒利亞，該撒利亞城為大希律所建，歷經不同王朝的統治，皆在此留下建築遺跡。保羅也是在此向亞基帕分訴，事後並搭船前往羅馬接受審判（徒廿六）。我們將參觀羅馬劇場、大希律王宮、港口、十字軍古城等遺跡以及位於地中海旁羅馬時代所建的引水道。最後前往約帕，約帕是彼得領受異象向外邦人傳福音之所在（徒十）。接著前往機場搭機飛往香港。　　　　　　　　　　                                              
Ｖ早Ｖ午Ｘ晚
第十一天 02/25（四）香港－台北
於下午抵達香港，轉搭豪華客機飛返溫暖的家，結束此一豐富而充實的聖地信仰之旅。     Ｘ早Ｘ午Ｘ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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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設計：

1. 採取以色列史為縱軸，從西乃之約展開觸及曠野、征服、士師、王國、先知、被擄、歸回等不同時期的聖經史地。

2. 將耶穌的足跡以誕生、成長、宣教及救恩等四個階段舖陳出來。
3. 呈現耶路撒冷的發展歷史及其在不同時期的風貌，特別是對聖殿（第一聖殿及第二聖殿）的相關認識。
4. 透過聖經考古的發現，活化聖經所描述的相關記載及屬靈意義。
5. 透過上述的思考，期盼藉以讓每位參加的兄姐體驗到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的訓勉：『………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廿八：１６～２０）。
行程特色：

1. 安排參觀與西乃之約有關聯性的地點：西乃山。

2. 安排參觀聖經地理上稱之為示非拉－伯示麥、以拉谷、瑪利沙及拉吉。

3. 安排參觀士師時期以色列領土最南端的別是巴及最北端－但。

4. 安排參觀族長之故鄉之一也是埋葬處－希伯崙。

5. 安排參觀展現拿俄米前往摩押，並偕同路得返回伯利恆的風貌。

6. 安排參觀進入耶穌所說：信心像一粒芥菜種的境地。

7. 安排參觀士師基甸與３００名勇士戰勝米甸人的哈律泉。

8. 安排參觀有『棕櫚之鄉』並稱且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

9. 安排參觀大衛與歌利亞交戰的以拉谷；大衛逃閃掃羅追殺的避藏地－隱基底。

10.安排參觀大衛所攻取耶布斯人的城，是最早期的耶路撒冷城，同時也是王國建立後的首都。

11.安排參觀摩西差人窺探應許之地的前哨。

12.安排參觀諸多士師及先知活動的區域－耶斯列平原、迦密山。

13.安排參觀大希律所建聖殿的遺址－聖殿山及聖殿西南牆。

14.安排參觀耶穌時期羅馬行政中心，由大希律所建造的該撒利亞，同時也是福音向外部人傳揚的先啟。

15.安排參觀耶穌的誕生及生長地－伯利恆、拿撒勒。

16.安排參觀耶穌傳揚天國信息的區域－上、下加利利。
17.安排參觀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完成救恩旅程的橄欖山、客西馬尼園、主受苦路。
18.特別安排住宿在濱臨紅海有專屬海灘的渡假旅館以調節緊湊行程的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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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報 價 說 明 書（一）

一、單位名稱：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二、日　　期：2010年02月15日（一）～ 02月25日（四）
              行前上課1月23日（六）上午9點到下午5點。
三、行    程：聖地【與主同行】－以色列、埃及（西乃山）、紅海十一日
四、費    用：學費NT3,700元整（由華神校方收款）。另需繳交旅遊團費如下：
團費現金優惠價為95,500元整。刷卡價97,500元整。（由旅行社收款）
(自即日起至11月30日前報名並繳交訂金者，團費現金優惠價為90,500元整。
刷卡價92,300元整。且可享有兵險及燃油附加費不漲價的優惠。
(自12月01日至12月15日報名並繳交訂金者，團費現金優惠價為93,500元整。
刷卡價95,400元整。
              (12月16日至12月30日報名截止，照原價收費。春節期間，報名請早以免向隅。

五、費用包括：1. 機票：全程經濟客艙來回機票，搭乘航班詳見說明（二）。

2. 稅捐：各地機場服務稅、邊界稅、附加燃油費及航空公司兵險。

3. 保險：旅行社500萬履約責任保險；每人500萬意外險（含廿萬意外醫療）。

根據財政部及保險公司規定，14歲以下（未滿）及70歲以上（滿）之旅客，意外險最高投保金額為新台幣200萬（意外醫療可投保廿萬）。
4. 住宿：兩人一室套房，詳見說明（二）。

5. 餐膳：行程表中所列之餐膳，詳見說明（二）。

6. 簽證：以色列簽證工本費。

7. 門票：行程表所列各地旅遊點之門票。

8. 交通：各地大型遊覽車，詳見說明（二）。

9. 行李：二十公斤以下行李壹件。

10. 小費：當地導遊、司機及領隊小費。    
六、費用不含：1. 上述第五項未說明之各項開支
2. 護照規費1,250元（此價錢適用到2009年12月底）。

2010年1月1日起辦理新護照，規費為1,700元。
3. 行李超重費及其他私人之消費、住宿飯店的房間小費及行李小費。

4. 台灣的機場接送。
七、相關說明：1. 每人繳交訂金新台幣15,000元整，其餘費用於行前說明會時繳清。

2. 患有慢性疾病須長期服藥者，請將英文的病名及藥品名稱在說明會時提供給領隊。

3. 以色列航空規定機票一旦開出，不得辦理退票及轉讓。

4. 航空公司隨票徵收的機場服務費、兵險及燃油附加費目前為5,100元，此費用將視開票時實際金額增補或減收。凡是於2009年11月30日前完成報名並繳交訂金者，可享有保証不漲價的優惠。
八、辦理證照所備文件如下：
	
	護　照
	身分證
	二吋照片
	備　　　　　　註

	有 護 照 者
	正  本
	影  本
	一　　張
	1. 有舊護照者請繳回。

2. 家中/公司聯絡電話。

	無 護 照 者
	
	正  本
	三　  張
	

	備註：
	1. 申辦護照時，身分證背面出生地一定要記載。

2. 男士第一次申辦護照，1973年含以後出生者，請準備退伍令。役男請來電洽詢。

3. 有效護照－（１）效期必須超過７個月以上（以出發日算起）

（２）護照簽名欄內只有一個及未經塗改的簽名。
4. 未滿二十歲者，請加附法定監護人的身分證影本。

        5. 申辦護照之照片：不得與身分證或舊護照相同，而且必須是最近三個月內的二吋近照，

相片規定與辦理身分證相同。  （頭部規定尺寸：3.2～3.6㎝）


團 體 報 價 說 明 書（二）

一、車    輛：各地５０人座大型遊覽車。（人數２０人以下為２５人座中型遊覽車）

二、餐    膳：1. 候機轉機時，若逢用餐時段，該餐煩請自理。

2. 每餐均不含飲料。

3. 全程共9早餐9午餐８晚餐。

4. 早餐：在飯店內使用自助餐。

5. 午餐：市區餐廳使用。（安排二次中式餐）

6. 晚餐：住宿飯店內餐廳使用。
三、參考航班：ＣＩ中華航空　　ＬＹ以色列航空

	啟　　程
	抵　　達
	航　　　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台　　北
	香　　港
	ＣＩ ８０１
	１０：4０
	１２：2５
	　１．４５

	香　　港
	特拉維夫
	ＬＹ ０７６
	１５：４５
	２２：４０
	１１．５５

	特拉維夫
	香　　港
	ＬＹ ０７５
	２１：５０
	１３：４０＋１
	１０．５０

	香　　港
	台　　北
	ＣＩ ６１０
	１５：３５
	１７：１５
	　１．４０


四、住　　宿：全程共住宿8夜

	城    市
	住      宿      飯      店
	等    級

	伯 利 恆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五 星 級

	紅    海
	Sonesta Resort
	或同級
	五 星 級

	西 乃 山
	Morgen Land
	或同級
	

	耶 利 哥
	Intercontinental
	或同級
	五 星 級

	拿 撒 勒
	Park Plaza
	或同級
	四 星 級


	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image: image3.wmf]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部落之旅

＆ 聖經世界信仰旅遊的旅行社


台    南：（06）235-7333（代表號）

台    北：（02）2507-3253

團體報名及作業時程表

一、團　　名：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二、日　　期：2010年02月15日（一）～ 02月25日（四）
三、報    名：報名時請填寫(報名表，連同(護照影印本、(身分證影印本及(訂金匯款收據，

傳真到耶路撒冷旅行社。

電　話：(06) 235-7333　　傳　真：(06) 208-1927  

或郵寄：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149號6樓之11　耶路撒冷旅行社 收
尾款繳交日：1月8日(五)前，匯款給耶路撒冷旅行社
四、報名須知：團體確定成行後，若取消參團，則退還訂金的標準如下：

1. 距離出團日75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全數退還。

2. 距離出團日51天至74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10,000元。

3. 距離出團日31天至5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9,000元。

4. 距離出團日21天至3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8,000元。

5. 距離出團日11天至20天前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7,000元。

6. 距離出團日10天內取消參團者，訂金退還5,000元。

※取消參團時若已辦理證照及已開立機票，則必須另外支付相關證照費及退票手續費。

              上述退費標準參考內政部觀光局制頒的「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27及28條的條文。

               退費日期為行前說明會結束後的一週內，以即期支票寄交；若於行前說明會結束之後     才取消參團，退費日期則為告知之後的十天內，以即期支票寄交。

五、收件日期：2010 年01月23日( 六 )（指收護照正本）。

六、說 明 會：2010 年01月23日( 六 ) 上午15:30　說明會當天並分發資料與耳機。

　聖地【與主同行】  報名表                       《出發日期：2010年02月15日》

	團名：0215ISR11LY（以色列、埃及（西乃山）、紅海十一日）
	報 名 日 期
	20   年  月  日

	姓       名
	
	所 屬 教 會
	

	身份證字號
	
	父 親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祖 父 姓 名
	

	電       話
	
	職      業
	

	通 信 地 址
	

	E-MAIL
	

	 本人已經詳閱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所附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及［報名須知］，並同意遵守所載內容規定。   旅客（代表人）簽名：                 

	備    註
	報名時請繳交訂金【現金】NT.15,000元

◎匯款銀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 東台南分行 ( ATM轉帳銀行代號：017)

★帳  號：06509001640 ＊戶  名：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匯及ATM轉帳後『務必提供後5碼』，請務必回電告知或是傳真收據，確保你的權益。　電　話：(06) 235-7333　　傳　真：(06) 208-1927
◎報名表上的父親、祖父姓名，乃辦理以色列簽證之要求，請務必填寫。


有任何問題，請連絡您的服務專員：陳正德 弟兄　電話：0937-569-747
	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
	交通部觀光局八十九年五月四日 觀業八十九字第○九八○一號函修正發布
交通部觀光局93年11月5日觀業字第0930030216號函公告：增訂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第28條之1


立契約書人（本契約審閱期間一日，2009年  月  日由甲方攜回審閱）

(旅　客姓名)：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以下稱甲方)

(旅行社名稱)：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下稱乙方)
第 一 條：（國外旅遊之意義）

本契約所謂國外旅遊，係指到中華民國疆域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旅遊。
赴中國大陸旅行者，準用本旅遊契約之規定。
第 二 條：（適用之範圍及順序）

甲乙雙方關於本旅遊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定者，適用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附件、廣告亦為本契約之一部。
第 三 條：（旅遊團名稱及預定旅遊地）

一、旅遊地區（國家、城市或觀光點）：以色列、埃及（西乃山）、紅海十一日。
二、行程：（詳如附件－行程表）。
前項記載得以所刊登之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或說明會之說明內容代之，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如載明僅供參考或以外國旅遊業所提供之內容為準者，其記載無效。
第 四 條：（集合及出發時地）

甲方應於2010年02月15日於約定地點準時集合出發。甲方未準時到約定地點集合致未能出發，亦未能中途加入旅遊者，視為甲方解除契約，乙方得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
第 五 條：（旅遊費用）

旅遊費用：詳如附件－團體報價說明書。
甲方應依下列約定繳付：
1.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繳付訂金每人新台幣一萬五仟元整。
2.其餘款項於說明會時繳清。
除經雙方同意並增訂其他協議事項於本契約第三十六條，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加旅遊費用。
第 六 條：（怠於給付旅遊費用之效力）

甲方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怠於給付旅遊費用者，乙方得逕行解除契約，並沒收其已繳之訂金。如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 七 條：（旅客協力義務）
旅遊需甲方之行為始能完成，而甲方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甲方為之。甲方逾期不為其行為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得請求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
旅遊開始後，乙方依前項規定終止契約時，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由甲方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第 八 條：（交通費之調高或低）

旅遊契約訂立後，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之票價或運費較訂約前運送人公布之票價或運費調高或調低逾百分之十者，應由甲方補足或由乙方退還。
第 九 條：（旅遊費用所涵蓋之項目）

甲方依第五條約定繳納之旅遊費用，除雙方另有約定以外，應包括下列項目：
1.代辦出國手續費：乙方代理甲方辦理出國所需之手續費及簽證費及其他規費。
2.交通運輸費：旅程所需各種交通運輸之費用。
3.餐飲費：旅程中所列應由乙方安排之餐飲費用。
4.住宿費：旅程中所列住宿及旅館之費用，如甲方需要單人房，經乙方同意安排者，甲方應補繳所需差額。
5.遊覽費用：旅程中所列之一切遊覽費用，包括遊覽交通費、導遊費、入場門票費。
6.接送費：旅遊期間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
7.行李費：團體行李往返機場、港口、車站等與旅館間之一切接送費用及團體行李接送人員之小費，行李數量之重量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8.稅捐：各地機場服務稅捐及團體餐宿稅捐。
9.服務費：領隊及其他乙方為甲方安排服務人員之報酬。
第 十 條：（旅遊費用所未涵蓋項目）

第五條之旅遊費用，不包括下列項目：
1.非本旅遊契約所列行程之一切費用。
2.甲方個人費用：如行李超重費、飲料及酒類、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行程外陪同購物之報酬、自由活動費、個人傷病醫療費、宜自行給與提供個人服務者（如旅館客房服務人員）之小費或尋回遺失物費用及報酬。
3.未列入旅程之簽證、機票及其他有關費用。
4.宜給與導遊、司機、領隊之小費。
5.保險費：甲方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費用。
6.其他不屬於第九條所列之開支。
前項第二款、第四款宜給與之小費，乙方應於出發前，說明各觀光地區小費收取狀況及約略金額。
第 十一 條：（強制投保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及履約保險。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旅遊意外事故或不能履約之情形時，乙方應以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甲方。
第 十二 條：（組團旅遊最低人數）

本旅遊團須有16以上簽約參加始組成。如未達前定人數，乙方應於預定出發之七日前通知甲方解除契約，怠於通知致甲方受損害者，乙方應賠償甲方損害。
乙方依前項規定解除契約後，得依下列方式之一，返還或移作依第二款成立之新旅遊契約之旅遊費用。
1.退還甲方已交付之全部費用，但乙方已代繳之簽證或其他規費得予扣除。
2.徵得甲方同意，訂定另一旅遊契約，將依第一項解除契約應返還甲方之全部費用，移作該另訂之旅遊契約之費用全部或一部。
第 十三 條：（代辦簽證、洽購團體）

如確定所組團體能成行，乙方即應負責為甲方申辦護照及依旅程所需之簽證，並代訂妥機位及旅館。乙方應於預定出發七日前，或於舉行出國說明會時，將甲方之護照、簽證、機票、機位、旅館及其他必要事項向甲方報告，並以書面行程表確認之。乙方怠於履行上述義務時，甲方得拒絕參加旅遊並解除契約，乙方即應退還甲方所繳之所有費用。
乙方應於預定出發日前，將本契約所列旅遊地之地區城市、國家或觀光點之風俗人情、地理位置或其他有關旅遊應注意事項儘量提供甲方旅遊參考。
第 十四 條：（因旅行社過失無法成行）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之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者，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之全部計算之違約金；其已為通知者，則按通知到達甲方時，距出發日期時間之長短，依下列規定計算應賠償甲方之違約金。
1.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通知於出發日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4.通知於出發日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通知於出發當日以後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甲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前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十五 條：（非因旅行社之過失無法成行）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旅遊團無法成行者，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甲方，致甲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 十六 條：（因手續瑕疵無法完成旅遊）

旅行團出發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因簽證、機票或其他問題無法完成其中之部分旅遊者，乙方應以自己之費用安排甲方至次一旅遊地，與其他團員會合；無法完成旅遊之情形，對全部團員均屬存在時，並應依相當之條件安排其他旅遊活動代之；如無次一旅遊地時，應安排甲方返國。
前項情形乙方未安排代替旅遊時，乙方應退還甲方未旅遊地部分之費用，並賠償同額之違約金。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當地政府逮捕、羈押或留置時，乙方應賠償甲方以每日新台幣二萬元整計算之違約金，並應負責迅速接洽營救事宜，將甲方安排返國，其所需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 十七 條：（領隊）

乙方應指派領有領隊執業證之領隊。
甲方因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而遭受損害者，得請求乙方賠償。
領隊應帶領甲方出國旅遊，並為甲方辦理出入國境手續、交通、食宿、遊覽及其他完成旅遊所須之往返全程隨團服務。
第 十八 條：（證照之保管及退還）

乙方代理甲方辦理出國簽證或旅遊手續時，應妥慎保管甲方之各項證照，及申請該證照而持有甲方之印章、身分證等，乙方如有遺失或毀損者，應行補辦，其致甲方受損害者，並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甲方於旅遊期間，應自行保管其自有之旅遊證件，但基於辦理通關過境等手續之必要，或經乙方同意者，得交由乙方保管。
前項旅遊證件，乙方及其受僱人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保管之，但甲方得隨時取回，乙方及其受僱人不得拒絕。
第 十九 條：（旅客之變更）

甲方得於預定出發日 21  日前，將其在本契約上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但乙方有正當理由者，得予拒絕。
前項情形，所減少之費用，甲方不得向乙方請求返還，所增加之費用，應由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負擔，甲方並應於接到乙方通知後  3  日內協同該第三人到乙方營業處所辦理契約承擔手續。
承受本契約之第三人，與甲乙雙方辦理承擔手續完畢起，承繼甲方基於本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
第 二十 條：（旅行社之變更）

乙方於出發前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契約轉讓其他旅行業，否則甲方得解除契約，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甲方於出發後始發覺或被告知本契約已轉讓其他旅行業，乙方應賠償甲方全部團費百分之五之違約金，其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賠償。
第 二十一 條：（國外旅行業責任歸屬）
乙方委託國外旅行業安排旅遊活動，因國外旅行業有違反本契約或其他不法情事，致甲方受損害時，乙方應與自己之違約或不法行為負同一責任。但由甲方自行指定或旅行地特殊情形而無法選擇受託者，不在此限。
第 二十二 條：（賠償之代位）

乙方於賠償甲方所受損害後，甲方應將其對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乙方，並交付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所需之相關文件及證據。
第 二十三 條：（旅遊內容之實現及例外）

旅程中之餐宿、交通、旅程、觀光點及遊覽項目等，應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與內容辦理，甲方不得要求變更，但乙方同意甲方之要求而變更者，不在此限，惟其所增加之費用應由甲方負擔。除非有本契約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一條之情事，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或理由變更旅遊內容，乙方未依本契約所訂等級辦理餐宿、交通旅程或遊覽項目等事宜時，甲方得請求乙方賠償差額二倍之違約金。
第 二十四 條：（因旅行社之過失致旅客留滯國外）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留滯國外時，甲方於留滯期間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全額負擔，乙方並應儘速依預定旅程安排旅遊活動或安排甲方返國，並賠償甲方依旅遊費用總額除以全部旅遊日數乘以滯留日數計算之違約金。
第 二十五 條：（延誤行程之損害賠償）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行程期間，甲方所支出之食宿或其他必要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並得請求依全部旅費除以全部旅遊日數乘以延誤行程日數計算之違約金。但延誤行程之總日數，以不超過全部旅遊日數為限，延誤行程時數在五小時以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第 二十六 條：（惡意棄置旅客於國外）

乙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甲方棄置或留滯國外不顧時，應負擔甲方於被棄置或留滯期間所支出與本旅遊契約所訂同等級之食宿、返國交通費用或其他必要費用，並賠償甲方全部旅遊費用之五倍違約金。
第 二十七 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應繳交證照費用，並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1.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三十一日以前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2.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3.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4.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前一日到達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5.通知於旅遊活動開始日或開始後到達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第 二十八 條：（出發前有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行時，得解除契約之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將已代繳之規費或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扣除後之餘款退還甲方。但雙方於知悉旅遊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使他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與利益，乙方依前項為解除契約之一部後，應為有利於旅遊團體之必要措置（但甲方不得同意者，得拒絕之），如因此支出必要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第 二十八 條之一：（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
出發前，本旅遊團所前往旅遊地區之一，有事實足認危害旅客生命、身體、健康、財產安全之虞者，準用前條之規定，得解除契約。但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_0__補償他方（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第 二十九 條：（出發後旅客任意終止契約）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時，不得要求乙方退還旅遊費用。但乙方因甲方退出旅遊活動後，應可節省或無須支付之費用，應退還甲方。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未能及時參加排定之旅遊項目或未能及時搭乘飛機、車、船等交通工具時，視為自願放棄其權利，不得向乙方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第 三十 條：（終止契約後之回程安排）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後，中途離隊退出旅遊活動，或怠於配合乙方完成旅遊所需之行為而終止契約者，甲方得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乙方因前項事由所受之損害，得向甲方請求賠償。 
第 三十一 條：（旅遊途中行程、食宿、遊覽項目之變更）

旅遊途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食宿或遊覽項目等履行時，為維護本契約旅遊團體之安全及利益，乙方得變更旅程、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旅程，如因此超過原定費用時，不得向甲方收取。但因變更致節省支出經費，應將節省部分退還甲方。 甲方不同意前項變更旅程時得終止本契約，並請求乙方墊付費用將其送回原出發地。於到達後，立即附加年利率_0_％利息償還乙方。
第 三十二 條：（國外購物）

為顧及旅客之購物方便，乙方如安排甲方購買禮品時，應於本契約第三條所列行程中預先載明，所購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瑕疵時，甲方得於受領所購物品後一個月內請求乙方協助處理。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名義要求甲方代為攜帶物品返國。
第 三十三 條：（責任歸屬及協辦）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甲方負責。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 三十四 條：（協助處理義務）

甲方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但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甲方處理。
第 三十五 條：（誠信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乙方依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定，委託他旅行業代為招攬時，不得以未直接收甲方繳納費用，或以非直接招攬甲方參加本旅遊，或以本契約實際上非由乙方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 三十六 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本合約第27條作廢。
前項協議事項，如有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其約定無效，但有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
住　　　址：
簽約代表人：
電　　　話：
乙方：耶路撒冷旅行社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5937號
負　責　人：陳瑞玲

簽約代表人：陳正德
住　　　址：台南市林森路一段149號6樓之11
電　　　話：06-235-7333

簽約日期：主後　　　　年　　　　月　　　　日（如未記載以交付訂金日為簽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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